


















议案一：关于调整江苏银行“三农”金融债券
发行金额暨延长发行小微及“三农”金融债券

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

各位董事：

本行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“三农”金融债券

的议案》《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“双创”金融债券的

议案》及《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小微金融债券的议案》，

决定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“三农”金融债券、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

币“双创”金融债券及不超过 100 亿元小微金融债券，决议有效

期均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，到 2021 年 9 月 5

日止。

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规定，同一发行主体在同一时段仅

能申报一只债券，不能同时申报多只债券。在前述议案通过审议

后，我行为加快补充一级资本，优先发行了 200 亿元无固定期限

资本债券；后因监管要求变化，50 亿元“双创”金融债券发行

延后，于今年 4 月 8 日完成；小微金融债券及“三农”金融债券

发行仍在准备中，按照目前申报原则难以在短期内完成。鉴于前

述决议有效期均至 2021 年 9 月 5 日止，现申请延长关于发行“三

农”金融债券及小微金融债券两项议案的决议有效期，至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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